关于申报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事宜的通知

各盟市民政局、财政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民政局、财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民政厅 体育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综规〔2021〕32号），更好扶持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健康有序发展，现就申报2023年4月-10月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资金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均可申报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资金。

二、申报条件
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申报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资金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养老机构均需具有《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具有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具有房产产权证明（租赁他人房产开办养老机构的，另需提供租赁合同且合同期限在5年以上）；养老机构内设的餐饮服务机构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养老机构使用的特种设备，具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养老机构提供其他须经许可的服务，应具有相应资质。

2.机构在申报一次性建设补贴时，还需在属地民政部门完成备案，并于10月底前在全区养老机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录入数据、申报补贴，符合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正常运营且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刑事处罚的。

3.机构在申报床位运营补贴时，还需满足月平均入住人次不低于5人次的要求，需符合《关于开展全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内民政社福〔2014〕129号）要求，按照《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办法>的通知》（内民政发〔2017〕4号），经过三级民政、财政部门初审、复审和认定为一至五级，且在三年有效期内的养老机构。
4.未备案或《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过期未重新备案的，要在属地旗县民政部门完成备案，经盟市民政局审核后，方可申请补贴资金，否则不予办理申请补贴资金。
三、补贴标准

（一）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标准

一至五级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按照实际入住的老年人数量进行补贴：一级每人每月补贴100元；二级每人每月补贴150元；三级每人每月补贴200元；四级每人每月补贴250元；五级每人每月补贴300元。
（二）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

1.对于社会力量新建的养老机构，根据核准备案面积给予每张床位（含公共设施30平方米）60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

2.对于社会力量购买闲置厂房、空置学校、私人房产进行维修改造开办养老机构，根据核准备案面积给予每张床位（含公共设施30平方米）4000元的一次性修缮补贴；

3.对于社会力量租赁房产开办养老机构且租赁合同在5年以上的，根据核准备案面积给予每张床位（含公共设施30平方米）2000元的一次性维修补贴。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床位运营补贴程序

1.养老机构负责人要根据全区养老机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申报补贴，如实填写《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附件1），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

2.旗县（市、区）民政局会同财政局，对养老机构提供的《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消防安全合格证明、房产证明或租赁使用协议、养老机构内设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养老机构提供其他须经许可的服务相应资质，各种材料原件进行审核；100%实地核查养老机构老年人入住登记花名册、请销假登记本、全区养老机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与养老机构填写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附件1）入住人数、申报补贴金额等内容逐一进行核对，确保纸质报表与系统数据核对一致。对发现有虚报人数套取补贴及消防、餐饮年度检查不合格等情形，旗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有权取消该机构当年床位运营补贴。对符合申报条件养老机构提交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旗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负责人和承办人在申请表内签字并加盖公章上报盟市民政局、财政局。
3.盟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对申报床位运营补贴的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地区申报养老机构总数2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对《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进行审核，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相关数据填写在《申请床位补贴汇总表》（附件2）内，以正式文件并附《申请表》和《汇总表》上报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同时，对系统里申报数据与申请表核对，一致方能上报，不一致需查明原因，在报告中予以说明。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养老机构，以书面形式反馈旗县（市、区）审核单位。

4.床位运营补贴资金从自治区民政厅资格审核通过后第二个月起计算，根据养老机构实际入住人数确定。养老机构根据实际入住人数如实在养老机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有弄虚作假、套取补贴的，一经发现取消享受补贴资格。原则上，每个月每名老年人入住满20天按1个月计算，入住不满20天不计入当月入住人数。累计入住总天数的余数大于20天，按照入住1个月计算，余数小于20天不计入当月入住人数。系统内实际入住人数由全区养老机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自动计算生成。
5.此次组织结算2023年4月至2023年10月共7个月床位运营补贴资金。其中，2023年8月已从自治区本级福彩公益金中预拨了部分床位运营补贴，将按照申报情况进行多退少补。养老机构等级延用2020年评定结果，原则上不做调整；从11月开始，养老机构等级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执行《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37276-2018）》评定结果。
（二）申报一次性建设补贴程序

1.养老机构负责人根据在民政部门备案面积在全区养老信息系统中申报，如实填报《社会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表》（附件3），并签字加盖机构公章；

2.旗县（市、区）民政局要对养老机构提供的备案登记、房产证、房屋租赁合同、消防合格证明等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并核对《社会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表》和系统申报数据。旗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填写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上报盟市民政局、财政局；

3.盟市民政局、财政局审核后，填写《社会办养老机构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汇总表》（附件4）并加盖公章后上报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审批后下拨补贴资金。
4.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资金的养老机构包括：从2014年起至今，新举办且符合补贴申报条件但未享受补贴政策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已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并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当年起，按照3：3：4的比例分三年给予补贴，以保障新建和改扩建的房舍全部用于养老服务。初次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的养老机构、申请拨付第二批和第三批一次性建设补贴的养老机构均需填报《社会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表》，并与系统中申报数据一致。对享受财政补贴后改变用途的养老机构要追回已享受补贴。

五、其他事项

2023年4月6日以后经民政部门备案登记的养老机构，因错过申报期限未申报当年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或上一年度自治区核定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建设补贴金额与应享受的补贴有出入的，需由养老机构提出申请，经旗县（市、区）、盟市民政、财政部门审核证实后，以书面形式报告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经审定后从结算资金中予以拨付。按照《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民函〔2019〕1号）文件精神，社会办养老机构在民函〔2019〕1号文件下发前办理的设立许可证到期后，需重新办理备案手续，方可享受各类补贴政策。

从2023年11月开始，养老机构补贴申报条件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内民政发〔2024〕1号）要求，在属地民政部门完成备案，经盟市民政部门审核建筑、消防、食品安全等合格后，参加并通过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依法依规享受政府贴补政策。补贴标准按照养老服务机构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六、有关要求

（一）旗县（市、区）民政部门、财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对申报补贴养老机构进行实地查验，对养老机构提供的材料、填报的表格进行认真审核，确保养老机构名称与登记证书以及系统名称一致，实际入住人数和系统申报、纸质填报数据一致。旗县（市、区）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对养老机构提供材料、填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责任。

（二）盟市民政、财政部门要做好抽查、复核核实工作，对旗县（市、区）民政部门、财政部门上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三）民政、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地查验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各地请于2月22日前将两类补贴申请表、汇总表及正式文件上报民政厅，并将电子版发到指定邮箱。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联系人：养老服务处  乔国龙

联系电话：0471－6611205　

邮箱：190517335@qq.com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联系人：社会保障处  鲍欣妍

联系电话：0471－4192286　

邮箱：baoxinyan127@126.com

附件：1.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

2.社会办养老机构申请床位补贴汇总表
3.社会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表                  4.社会办养老机构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汇总表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2024年1月31日


